蒙藏委員會辦理推薦海外藏僧來台弘法改換簽證停留期限申請書

	宗

教

團

體

資

料


	宗教團

體名稱
	
	地　址
	

	
	
	
	電　話
	

	
	登記立

案日期
	
	立案屬性
	○全國性（向內政部登記立案）

○地方性（向各縣市政府登記立案）

	
	登記立

案文號
	
	
	

	
	
	
	
	

	
	負責人

姓名
	
	負責人

電話
	

	
	派　別
	○寧瑪派 ○噶舉派　○格魯派　○薩迦派
○覺囊派 ○噶當派　○不分派別○其他
	法脈傳承
	

	
	指導上師
	
	常駐喇嘛
	

	受邀海外藏僧資料
	姓 名
	中文
	
	性 別
	

	
	
	英文
	
	國 籍
	

	
	護照號碼
	
	護照效期
	

	
	出生地點
	
	出生年月日
	
	所屬寺廟或

宗教團體
	

	
	簽證效期
	
	停留期限
	

	
	入境日期
	
	停留期限

屆滿日
	

	
	請貼受邀來台弘法海外藏僧六個月內兩吋半身彩色近照，照片背面請書寫姓名、出生日期。
	在台聯絡電話
	

	
	
	在台聯絡住址
	

	備

註


	符合申請資格之宗教團體應檢具下列文件，於停留期限屆滿前十五日向蒙藏委員會提出申請：

（一）申請書。

（二）宗教團體登記立案滿三年證明影本。

（三）宗教團體基本資料及最近三年辦理之相關活動資料。

（四） 宗教團體最近一年經主管機關備查之預決算或收支報告公函影本。

（五）藏僧個人背景資料及來台弘法經歷。

（六）藏僧有效期限在六個月以上之護照或旅行證影本及本次與最近三年來台簽證影本。

（七）在台停留期間之弘法活動詳細內容與日期。

（八）申請延長停留期限之事由及延長期限內之活動詳細內容與日期。

（九）藏僧所屬教派傳承法座或寺院推薦函。

（十）其他參與社會公益活動相關證明文件。

	以上所陳報內容與資料，俱屬事實，如有虛假情事，願負法律責任，且日後不得再申請推薦海外藏僧延長在台停留期限。


（蓋邀請單位印信）                  （蓋負責人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